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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5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

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416 号），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

公司逐一进行了核实与分析，2019 年 7 月 8 日，除问题中涉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回复说明暂未回复外，其他事项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并对外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4）。现会计师已完成相应的核查工作并做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问题 1、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包括： 

第一，公司子公司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时代”）于

2018 年收购深圳市楷魔视觉工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楷魔”)80%

股权。深圳楷魔通过《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云南虫谷》《读心》项目确认

收入合计 7,449.81 万元。同时，深圳楷魔分别对《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和《云

南虫谷》投资 640 万元和 1,000 万元。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

上述 1,640 万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以及上述项目的收入确认是否恰当，同时由于

深圳楷魔及火星时代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相应公司本年度因业绩补

偿产生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金额亦存在不确定性。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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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18 年 11-12 月期间，深圳楷魔不再列支主要技术人员工资和社保，

经营活动以外包方式（包括前述离职人员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运行，相关技术

人员工资社保由相应个人独资企业支付，表明该等技术人员均已离职。会计师认

为主要技术人员离职造成深圳楷魔的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结合上

述主要关键技术人员离职、重大合同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会计师难以对公司收购

深圳楷魔形成的商誉的减值作出合理判断。 

（1）请会计师说明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具体的审计程序、获得的审计证据、

应获得而未获得的审计证据、对审计证据的可靠性认定的具体情况。 

会计师回复： 

针对保留事项（一），我们执行如下程序： 

（1）风险评估识别出重大错报风险 

深圳楷魔 2018 年度处于业绩对赌期第一年，2018 年营业收入 10,603.92 万元，

比 2017 年增长 4,838.58 万元，增幅 84%，根据对行业宏观分析，2018 年影视行业

由于政府监管加强，整体增长趋缓，深圳楷魔却能远远超出所在行业当年票房仅

9%的增长率。对营业收入项目异常变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深圳楷魔当年确认营

业收入的三个项目（即《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影片《云南虫谷》、影片《读

心》）新增营业收入合计 7,449.81 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 70.26%。2018 年末应收

账款 5,353.16 万，比 2017 年末增长 3,203.37 万元，增长幅度 177.72%，前述三个

影视项目期末欠款合计 4,521.5 万元占当年应收账款 84.46%，其中：金海岸影视基

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岸影视公司”）《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项目总额

3,326.80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651.50 万元，占项目总额 79.7%，同时以保底

方式投资该影视剧 640.00 万元，占项目总额 19.23%，总体来看该项目没有给公司

带来现金流入；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非行公司”）《云

南虫谷》项目总额 2,000.00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1,200.00 万元，占项目总额

60%，同时投资该影视剧 1,000.00 万元，占项目总额的 50%，总体来看该项目没有

给公司带来任何现金流入；喀什剧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读心》项目确认收入

2,570.00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670.00 万元。基于以上分析，将营业收入和应

收账款识别为重大错报风险领域，并将前述项目业务识别为特别风险项目。 

（2）检查营业收入确认的相关资料 

获取三个项目的制作合同资料，阅读合同条款，检查合同双方履约义务的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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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深圳楷魔提供的项目合同没有完整签署日期，深圳楷魔在 2018 年 7-11

月交付全部成果但相应结算单没有完整签署日期，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可以制作合

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金额收取相应的款项，但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制作费回款

比例较低，且我们发现金海岸影视基地有限公司和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项目回款与深圳楷模对项目支付的投资款相近或者在后，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支付投资款日期 支付金额 项目制作回款日期 收到金额 

金海岸影视基地

有限公司 

2018-11-19 6,400,000.00 2018-06-11 600,000.00 

    2018-09-06 500,000.00 

    2018-09-06 380,400.00 

    2018-11-20 600,000.00 

  2018-11-20 317,000.00 

  2018-12-07 1,355,600.00 

  2018-12-24 3,000,000.00 

小 计   6,400,000.00  
 

6,753,000.00 

深圳非行影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8-11-19 10,000,000.00 2018-04-08 1,500,000.00 

    2018-04-10 1,000,000.00 

    2018-04-23 500,000.00 

    2018-07-20 5,000,000.00 

小 计  10,000,000.00  8,000,000.00 

合   计  16,400,000.00   14,753,000.00  

(3)对客户实施函证程序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三个项目执行独立控制的函证程序，函证内

容包括账面应收账款、投资款及营业收入的金额，取得的客户回函结果与账面相

符。 

（4）检查营业收入对应的项目制作过程资料 

拟检查深圳楷魔关于上述三个项目的特效制作过程管理资料，公司未能提

供完整的项目立项、项目分工、项目工时、过程管理等资料。我们以访谈公司提

供的这些项目的负责人及有关的制作人员来了解项目进展的情况，获取了深圳楷

魔项目负责人与项目团队、导演沟通的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制作成果等。 

（5）对客户相关人进行独立访谈 

访谈了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金海岸影视基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同为影视剧的导演或者监制）。访谈内容包括影视公司选择楷魔公司作为

合作方的理由、期末欠款情况、成果移交细节、深圳楷魔另行投资影片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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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被访谈人签字回复，期末欠款存在，原因是影视公司因投资不利或者尚未到

影片收益分成时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深圳楷魔制作费，并口头声明后期

会支付款项或者用其他方式弥补；另行投资事项存在，对于所收到的深圳楷魔年

底投入的投资款项亦承诺归还；成果移交细节方面，影视剧特效验收依赖主观判

断较大，影视公司没有正式的书面验收环节，深圳楷魔得到导演的口头认可后找

影视公司对接人在结算单上盖章。按照访谈获取的信息，我们认为影视公司在日

常经营活动高度依赖导演或者法定代表人，深圳楷魔项目制作实际验收日期难以

确认。 

（6）期后回款检查 

我们对深圳楷魔上述三个项目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进行核查， 期后回款情况

如下表： 

公司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元） 

期后回款

日期 

期后回款金

额（元） 

截止 2019年 6

月 30 日余额

（元） 

备注 

深圳非行影

视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2,000,000.00 

2019-4-10 2,000,000.00 

- 

由深圳非行影视

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关联方北京

悟花果影业有限

公司代付转入制

作款。 

2019-4-26 10,000,000.00 

期后回款

小计 
12,000,000.00 

金海岸影视

基地有限公

司 

26,515,000.00 

2019-2-28 1,500,000.00 

1,015,000.00 

金海岸影视公司

还款主要来源为

其法定代表人及

深圳市方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2019-3-4 1,000,000.00 

2019-3-8 1,000,000.00 

2019-3-27 1,200,000.00 

2019-3-31 250,000.00 

2019-4-2 850,000.00 

2019-4-2 700,000.00 

2019-4-3 2,530,000.00 

2019-4-8 1,970,000.00 

2019-4-10 500,000.00 

2019-4-26 14,000,000.00 

喀什剧帝影

视传媒有限

公司 

6,700,,000.00   6,700,,000.00  

合 计 45,215,000.00 期后回款 25,500,000.00 7,715,,000.00  

我们并对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海岸影视基地有限公司期后回

款执行了穿透检查，对回款对方的还款来源。深圳非行公司期后还款来源均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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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非行公司的关联公司，金海岸影视回款主要来源于金海岸影视公司法定代表人

及深圳市方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们无法实施更多的穿透核查还款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通过执行走访、函证程序 

得到客户对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及投资款金额的认可，但深圳楷魔期末欠款

余额较大、利润水平高且得不到合理解释，合作客户性质特殊（服务验收无制度

控制，缺乏牵制）、期后回款集中且难以核实回款来源与深圳楷魔无关联。我们

无法仅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该等收入确认是

否恰当；2018 年年底，深圳楷魔在制作款回款少的情况下仍以保底的方式分别对

《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和《云南虫谷》投资 640 万元和 1,000 万元，项目收

益会在影片上映 6-9 月内进行清算，我们通过执行前述程序，我们无法取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上述 1,640 万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由于我们对深圳楷

魔存在保留意见事项，火星时代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相应公司本年

度因业绩补偿产生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的金额亦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保留事项（二），我们执行如下程序： 

（1）检查主要技术人员社保及薪酬发放记录 

检查发现深圳楷魔 66个技术人员的社保、个税、工资均已经不在深圳楷魔支

付，其工资支付由个人独资公司的法人支付，社保及个税由个人独资公司代扣代

缴，个人独资公司分别为：武穴中庞科技服务中心、武穴并行科技服务中心、武

穴兴惠科技服务中心、上海七无数字科技中心。 

（2）检查制作服务合同 

在检查劳务成本时发现深圳楷魔与武穴中庞科技服务中心签订了《格格精灵

特效制作服务合同》，并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首期劳务费 113.42 万元。《格格精灵》

总的制作合同是 1200 万（暂定 800 个镜头），外包给武穴中庞 226 万（包含 200

个镜头））。我们认为深圳楷魔已经与武穴中庞开展了业务，武穴中庞是一个独立

的公司。 

（3）检查劳务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 

我们在检查期后武穴兴惠的 2019年 3月已经支付 4-6万的《鹿鼎记》项目的

前期费用，支付对象为个人但不属于公司员工，我们认为武穴兴惠是一个独立的

公司，可以独立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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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深圳楷魔原有主要技术人员 11-12 月份薪酬和社保已经不在深圳楷魔发

放，主要技术人员的劳动合同虽未明确终止但深圳楷魔也未履行支付劳动薪酬及

缴纳社保的义务，且深圳楷魔已经与武穴中庞签署制作外包合同并支付了劳务费，

说明主要技术人员所在的个人独资公司具备独立运营的能力，我们认为主要技术

人员实质已经离职；从内部控制上看，我们认为深圳楷魔在人员管理的内部控制

中存在严重缺陷；人员可以随便转社保转外包，人员控制随意性大，上市公司对

这部分关键技术人员缺乏有效控制。我们认为影视特效的效果好坏跟技术团队水

平存在较强的关联度，影视特效效果的口碑将会影响项目的后续承接，技术团队

跟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具备较大的相关性。原上市公司溢价收购深圳楷魔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由于深圳楷魔拥有一支优秀的韩国香港技术团队。主要技术人员离职将

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我们对深圳楷魔未来经营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截止 2019 年 4 月 22

日，深圳楷魔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金额为 8,763.11万元，其中：2019年新增合同

487.31 万元，2017 年已签订但尚未开始履约的合同 6,076.00 万元，2018 年已签

订且正在执行的合同 2,079.80 万元。对比 2018 年 3 月（收购时点）已签订的制

作合同，2019年 1-4月新增制作合同较少，未完结合同多数为存量合同。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无法对商誉减值金额的合理性进行确认。 

 

（2）根据会计师出具的专项说明，会计师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同时，其无法确定所涉及事项对

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请会计师结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2 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五条的规定，以及上述事项所影响的所有项

目的数量、受影响项目报告期末（内）的具体金额及占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

的比例等，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对公司报告期内盈亏性质产生影响，会计师认为上

述影响不具有广泛性的依据与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财务报表

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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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是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同时 1502 号审计准则第五条规定：“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具

有广泛性影响的情形是：（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

响；（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

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

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百洋股份保留意见涉及两个事项，均是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的情形。保留事项涉及不确定的财务报表项目有：

营业收入 7,449.81万元、其他流动资产 1,640万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770.88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770.88 万元、商

誉 26,499.84 万元。由于前述不确定事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对财务报表产生累

积影响难以计量，且这些受影响的账户或项目只是 2018年新收购的影视特效业务，

不是上市公司整体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不具备广泛性。由于我们

无法通过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亦无法计算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的金额及判断对财务报表影响的程度。 

 

（4）根据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针对上述事项一，截至公告披露日，《神

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与《云南虫谷》项目的应收账款已经回款 2,550 万元与 1,200

万元。请说明相关应收账款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以及相关事项的影响是否均已

消除。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项目的应收账款尚欠 150 万

元未收回，《云南虫谷》项目的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上述项目的交易明细情况

如下： 

1.《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项目回款明细表： 

时间 付款方 应收款数额 回款额 余额 

2018-6-11 预收金海岸影视进度款  60.00 -60.00 

2018-9-6 预收金海岸影视进度款  88.04 -148.04 

2018-11-20 预收金海岸影视进度款  91.7 -239.74 

2018-11-30 项目交付 3,326.80  3,087.06 

2018-12-7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35.56 2,9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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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4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300.00 2,651.50 

2019-2-28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50.00 2,501.50 

2019-3-4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00.00 2,401.50 

2019-3-8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00.00 2,301.50 

2019-3-27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20.00 2,181.50 

2019-3-31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25.00 2,156.50 

2019-4-2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85.00 2,071.50 

2019-4-2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70.00 2,001.50 

2019-4-3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253.00 1,748.50 

2019-4-8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97.00 1,551.50 

2019-4-10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50.00 1,501.50 

2019-4-26 收金海岸影视制作费  1,400.00 101.50 

2019-4-30 确认合同差额收入 48.50  150.00 

 合计 3,375.30 3,225.30  

经核查，《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的制片方为金海岸影视基地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8年 5月签订了电影《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数字特效制作服务协议。

自项目实施以来，该公司先后向深圳楷魔支付制作费 3,225.30 万元，其中：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止合计 1,825.30 万元的制作费均系该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资金来源于其收到的深圳市方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关于电影《怪

物来了》的联合投资款及票房收入，2019 年 4 月 26 日共计 1,400.00 万元的制作

款来源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刘晓光向公司提供的个人借款。 

2.《云南虫谷》项目回款明细表： 

时间 摘要 应收款数额 回款额 余额 

2018-4-8 预收非行进度款  150.00 -150.00 

2018-4-10 预收非行进度款  100.00 -250.00 

2018-4-23 预收非行进度款  50.00 -300.00 

2018-7-20 预收非行进度款  500.00 -800.00 

2018-9-30 项目交付 2,000.00  1,200.00 

2019-4-10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200.00 1,000.00 

2019-4-26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500.00 500.00 

2019-4-26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400.00 100.00 

2019-4-26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50.00 50.00 

2019-4-26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49.00 1.00 

2019-4-26 收悟花果代非行支付制行费  1.00 0.00 

 合计 2,000.00 2,000.00  

经核查，《云南虫谷》的制片方为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双方于

2018 年 2 月签订了电影《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数字特效制作服务协议。自项目实

施以来，该公司先后向深圳楷魔支付制作费 2,000.00 万元，其中：自 2018 年 4

月 8日起至 2018年 7月 20日止合计 800.00万元的制作费均系该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资金来源于股东借款及关联方北京悟花果影业有限公司往来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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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共计 1,200.00万元的制作费系该公司委托其关联方北京悟花果影业有限公

司支付【注：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经济合同纠纷，其企业账户被冻

结，故委托北京悟花果影业有限公司（与深圳非行为同一控股股东）向深圳楷魔

支付上述制作款（已签署相应的委托付款函）】。经核查，北京悟花果影业有限

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股东借款及其业务收入，其中：股东借款为 1,000.00 万元，北

京悟花果业务收入为 200.00 万元。 

综上所述，深圳楷魔在承揽上述项目的特效制作业务中，均与对方签订了具

有法律效力的服务协议，协议约定有明确的交易内容、金额、实施周期、验收标

准等要素，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深圳楷魔已按协议约定向上述公司交付制作

成果，且上述公司均已接受上述制作成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海岸影视基地

有限公司已向深圳楷魔支付制作费 3,225.30万元，仅余 150万元尚未支付；深圳

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向深圳楷魔支付制作费 2,000 万元，其制作款已全

部结清。上述公司支付上述制作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业务收入及股东个人借款，

其中：金海岸影视基地有限公司支付的制作款中涉及的股东借款为 1,400 万元；

深圳非行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制作款中涉及的股东借款为 1,000 万元，

由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个人借款资金的最终来源，故我们认为上述事项暂无法完

全消除对保留事项一所述的影响。 

 

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深圳楷魔银行对账单、记账凭证等记录，截止 2019 年 6 月 28 日《神

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与《云南虫谷》项目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 2,550万元与 1,200

万元，回款时间均在审计报告日前，审计报告日至 2019年 7月 9日期间无回款发

生。至此《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项目累计回款3,225.30万元（合同金额3,326.80

万元），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账面补入营业收入 48.5 万元，尚欠 150.00 万元；

《云南虫谷》项目累计回款 1,200 万元，合同金额 2,000.00万元，项目制作款已

全部收回。我们在核查《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与《云南虫谷》项目所涉及的

营业收入真实性时，已执行截止审计报告日的期后回款检查并穿透检查交易对方

的还款来源。 2019 年 7 月 9 日，我们检查了深圳市方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金海

岸影视公司合作的合同及发票，我们没有发现款项来源与深圳楷魔及其股东存在

关联关系。对来源于金海岸影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款项，我们无法实施更多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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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核查还款来源。2019 年 7 月 9 日，我们对来源深圳非行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悟

花果影业有限公司款项执行穿透核查，北京悟花果影业有限公司款项来源于该公

司的客户及深圳非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夫妇，我们无法实施更多的穿透核查还款

来源。因此，我们无法认定应收账款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足以消除保留事项一所

述的影响。我们亦无法认定保留意见所述投资款的可回收性的影响足以消除。 

 

（5）根据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针对上述事项二，深圳楷魔 2018 年 11-12

月改由采用工作室签约合作模式的技术人员有 66 人；自 2019 年 4 月起，上述人

员已经全部改回与深圳楷魔签订劳动合同，由深圳楷魔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保。请

说明上述合作模式变更的具体原因与目的，采用工作室签约模式期间上述 66 名技

术人员是否在深圳楷魔工作、工资社保的支付方式，以及深圳楷魔是否存在核心

技术人员流动性大的风险，并说明截至目前上述事项的影响是否均已消除。请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深圳楷魔采用工作室模式，目的是希望以类似包干任务制的方式更好发挥小

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在采用工作室模式期间，66 位员工仍在楷魔办公场所统

一办公，统一使用楷魔的设备，各工作室的财务工作及日常运营由楷魔统一负责，

工资及社保由楷魔支付给工作室、再由工作室发放给员工。 

自公司年报批露后，公司即对深圳楷魔上述事项进行整改，并提出了如下整

改措施：（1）强化日常劳动纪律，上线实时监控系统；完善考勤管理，实行指纹

打卡制度，按月汇总考勤表。（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公司全员进行人事管

理制度培训，梳理公司入职、离职、人事变动等审批流程。（3）完善工资发放审

批，工资发放审批权从子公司统一归口至上市公司，上线上市公司 OA系统，实现

工资发放审批电子化。（4）与公司技术人员签订关于知识产权归属和技术保密等

内容的相关协议。 

近期，经过检查深圳楷魔薪酬发放记录、社保个税扣缴系统记录，其 2019

年 4 月、5 月的薪酬已在深圳楷魔发放，社保 2019 年 5 月已由深圳楷魔缴纳。深

圳楷魔与技术人员对双方原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技术保密协议的进行了复核与确

认，原注册的相关工作室已启动工商注销工作。公司内部 OA审批流程控制系统的

建设也正在实施中，预计 2019 年 8月可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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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鉴于深圳楷魔以出色的创意、先进的技术、高效流程管理吸引和

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核心技术人才，其核心团队稳定。同时，深圳楷魔与

主要技术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均有条款对劳动年限进行约束，且从 2019年 4月

起，主要技术人员的工资和社保已由深圳楷魔支付与缴纳，公司也加强和完善了

对人员管理的内部控制。公司通过以上整改措施，已经将核心技术团队纳入回公

司正常的日常管理，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保留事项二所述的影响已消除。 

 

会计师回复： 

经过检查深圳楷魔薪酬发放记录、社保个税扣缴系统记录，2019 年 4 月、5

月的薪酬已在深圳楷魔发放，社保 2019年 5月已由深圳楷魔缴纳。合同方面，深

圳楷魔与原有技术人员合同一直存在，不存在重新签署劳动合同，个人独资公司

工商注销工作尚未办理完毕。内部控制方面，上市公司措施：（1）强化日常劳动

纪律，上线实时监控系统；完善考勤管理，实行指纹打卡制度，按月汇总考勤表。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公司全员进行人事管理制度培训，梳理公司入职、

离职、人事变动等审批流程。（3）完善工资发放审批，工资发放审批权从子公司

统一归口至上市公司，上线上市公司 OA 系统，实现工资发放审批电子化。（4）

与公司技术人员签订关于知识产权归属和技术保密等内容的相关协议。 

由于上述整改措施距本回复时间较短，我们认为如果上述整改措施能够有效

实施，深圳楷魔能够消除保留事项二所述的影响。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